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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期间将分批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相关公告刊登于2018年

12月20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编号：2018-118）。

2019年11月15日，公司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中的33,300万元归还至 2018年非公开募集资

金专户，并将上述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将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4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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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11月4日以书面方式向各

位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9年11月14日下午16:30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现场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沈东新主持，公司

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以记名投票逐项表决方式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沈东新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肖国栋、吴彬、沈东新、马洁、孙新霞为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其中：沈东新为主任委

员。

选举张志刚、陈盈如、马洁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陈盈如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设立审计室为日常办事机构，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

选举沈东新、陈盈如、马洁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马洁为主任委员。

选举沈东新、马洁、张新吉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张新吉为主任委员。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提名委员会的提名，聘任张志刚为总经理。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任樊国康为董事会秘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提名委员会的提名，聘任姜振峰、许晓兵、张春辉为副总经理、狄明军为总工程师、樊

国康为总会计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其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

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

聘任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任刘江华为证券事务代表。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2019年11月14日至2022年11月14日。

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了规范公司治理，提高内部管控效率，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同意公司进行组织架构

调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国资委和财政部对央企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的有关规定， 结合中国

宝武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的现状，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2019年不再担任公司年

度决算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改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

构。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变更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影响公司经营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公司2019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约120万元，包含专项审计及内控制度审核等费用。因审

计发生的交通及食宿费用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自理。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沈东新、张志刚、狄明军简历见2019年10月26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樊国康、姜振峰、许晓兵、张春辉、刘江华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

个人简历

樊国康：男，汉族，1984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八钢公司财务部驻炼铁分公司主

管，八钢公司经营财务部成本改善室主管，新疆八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见习财务总监。现任本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总会计师。

姜振峰：男，汉族，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本公司小型材厂

准备作业区作业长、棒线轧钢工程指挥部成员、棒线轧钢厂厂长、党委副书记、轧钢厂副厂长、

党委委员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轧钢厂厂长、党委副书记。

许晓兵：男，汉族，1975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本公司高炉厂3#炉党支

部书记、高炉厂准备作业区作业长、0#、5#高炉作业长 、炼铁专业工程师、南疆工程指挥部项

目组长、本公司第二高炉分厂厂长、党总支副书记、党总支书记、八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炼

铁厂厂长、党总支副书记、八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兼炼铁厂厂长、党总支

副书记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炼铁厂副厂长(主持工作)、党委副书记。

张春辉：男，汉族，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本公司转炉

炼钢厂转炉作业长、转炉冶炼工程师、板带工程指挥部冶炼工艺负责人、八钢南疆钢铁拜城有

限公司炼钢厂厂长、党总支副书记、本公司炼钢厂第一炼钢厂厂长、党总支副书记、炼钢厂党委

委员、副厂长、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副厂长(主持工作)、党委副书记等职务，现任炼钢厂厂长(试

用期一年)、党委副书记。

刘江华：女，1976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曾任八钢冶金安装

公司出纳、本公司财务部销售会计主办、八钢公司经营财务部资产效率室会计主办、天津大桥

集团新疆焊接公司财务主管。现任公司证券投资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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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9年11月4日以书面方式向各

位监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9年11月14日下午17:30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推举监事郑文玉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做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郑文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主席，任期三年，自2019年11月14日至2022年11月14日。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自2019年不再担任公司年度决算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改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工作简历

郑文玉：男，1968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八钢炼铁厂

运转车间副主任、厂长助理、副厂长、炼铁分公司副经理、党委委员、八钢公司检修中心主任、党

委副书记、八钢公司设备工程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炼钢厂党委书记兼副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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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以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将

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 ），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 ），在执业过程中

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责，公允独立地发表审计意见，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报

表和内部控制情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对瑞华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为公司提供的专业审计服务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根据国资委和财政部对央企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的有关规定， 结合中国

宝武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的现状，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经综合考虑，公司决定聘请天健为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5793421213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少先

成立日期：2011�年 7�月 18�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6�楼

经营范围：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

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

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信息系统审计;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健事务所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

况进行审计。

三、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说明

（一）公司已与瑞华就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沟通，并征得其理解和支持。

（二） 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审计委员会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从事证券业务审计和评估资格，能够为公司提供

相关审计服务，提议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四）独立董事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

在影响公司经营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解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聘请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五）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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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双井投

资” ）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8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其中，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拟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并遵守任意连续90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且自股份解除限售之日起12个月内，减持数量

不得超过所持有股份数量的50%；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拟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6个月内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019年11月15日，公司收到双井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暨提前终止减持计

划的告知函》，获悉其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同时其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自身资金需

求，决定提前终止实施上述股份减持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 9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的有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

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现将双井投资减持公司股份

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1、股份来源：认购公司非公开发的股份（2016年1月）。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双井投资 竞价交易

2019年10月23日 8.3324 200,000 0.0486%

2019年10月24日 8.3503 200,000 0.0486%

2019年10月25日 8.2763 100,000 0.0243%

2019年10月29日 8.4725 300,000 0.0729%

2019年10月30日 8.2522 200,000 0.0486%

2019年10月31日 8.2780 200,000 0.0486%

2019年11月04日 8.1305 200,000 0.0486%

2019年11月05日 8.2390 650,000 0.1579%

2019年11月13日 7.9982 800,000 0.1944%

2019年11月14日 7.9704 800,000 0.1944%

2019年11月15日 7.7532 350,000 0.0850%

合计 - 4,284,999 0.9719%

在上述减持期间内，减持价格区间为7.62元/股至8.70元/股。双井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自

最近一次（2015年4月30日）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次减持后股份累计减持4,000,0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9719%）。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双井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38,750,000 9.42% 34,750,000 8.44%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38,750,000 9.42% 34,750,000 8.44%

有限售条件股 0 0 0 0

二、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双井投资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承诺、

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井投资本次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3、双井投资未作出过对公司股份最低减持价格的相关承诺。

4、双井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95� � �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19-049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期满的公告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2）：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 ）

计划在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2019.5.15-2019.11.14）以集中竞价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1,107,376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5%）。

2019年8月14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过半，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披露了《关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号：2019-025）。

近日，公司收到泰达控股发来的告知函，泰达控股上述减持计划时间已到期。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告知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2019/5/15 9.64 367,700 0.16552

2019/5/16 9.63 525,900 0.23673

2019/5/17 9.41 13,400 0.00603

2019/5/20 8.83 428,100 0.19271

2019/5/21 9.21 276,199 0.12433

2019/5/22 9.11 310,900 0.13955

2019/5/23 8.82 299,200 0.13469

2019/9/2 8.45 134,100 0.06037

2019/9/3 8.48 21,900 0.00986

2019/9/4 8.45 43,000 0.01936

2019/9/5 8.51 200,400 0.09021

2019/9/6 8.50 173,000 0.07788

泰达控股

集中竞价交

易

2019/9/9 8.54 298,000 0.13415

2019/9/10 8.53 154,600 0.06959

2019/9/11 8.51 203,600 0.09165

2019/9/12 8.49 183,000 0.08238

2019/9/16 8.79 638,300 0.28733

2019/9/17 8.78 171,500 0.07720

合计 - - - 4,442,799 1.99993

注1：泰达控股于2015年3月27日签署《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2019年5月14日前未减持

本公司股份。

注2：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造成的。

2.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泰达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27,314,108 12.30 22,871,309 10.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314,108 12.30 22,871,309 10.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造成的。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存在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的情况。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且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

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泰达控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三、备查文件

泰达控股《关于减持天津滨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期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12� � �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7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1月1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下午15：00至2019年11月15日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三门县西区大道369号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伟世先生。

召开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19年10月31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人，代表股份33,500,4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17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人， 代表股份33,500,40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1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继续与浙江省三门浦东电工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500,40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邬文昊、张安达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12� � �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5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明泰

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泰资本” ）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明泰资

本

否 200 0.00015% 0.00002%

2017年

4月5日

2019年

11月14日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9年11月14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明泰资本 137,526,740 11.87% 135,501,930 98.53% 11.70%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11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0月各产品生产、销售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辆/台） 销售（辆/台）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乘

用

车

传统

乘用车

53 -98.71% 18,143 -76.46% 29 -99.25% 22,061 -73.50%

新能源

汽车

420 -62.37% 2,263 -69.38% 423 -64.15% 2,458 -65.42%

摩托车 51,649 19.30% 493,137 -16.06% 49,569 40.48% 493,401 -10.48%

摩托车

发动机

106,413 17.49% 1,055,885 -23.16% 56,135 7.52% 657,617 -28.43%

通用

汽油机

29,606 12.58% 294,318 -14.88% 27,389 -3.51% 265,055 -25.16%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19年审计数据为准；

2.摩托车发动机销量已扣除自用部分。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91� � �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2019-061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15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1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11月14日15：00�至2019年11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于洪涛先生主持。

6、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272,734,35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3978％。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

表股份数股272,727,45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1.39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9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001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陈敏怡和陈姜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72,728,2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

反对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1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3797％；反对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3.208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4118％。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陈敏怡和陈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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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近日完成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的变更手续，并取得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

许可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变更情况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许可有效期 2016年11月18日-2019年11月18日 2019年11月18日-2022年11月18日

除上述信息变更外，《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中其他信息内容不变。

二、新取得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MB生许证字【120号】

法定代表人：杨丽华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A区林琼岗路18号

登记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许可有效期：2019年11月18日至2022年11月18日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9

2019年 11 月 16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